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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579 个已注册项目在 2012 年之前将产生的 kCERs，以及按项目类型分类的数目 

注：根据中国 CDM 项目管理数据库系统和 UNEP Risoe Center Pipeline（2009 年 6 月 30 日）

的数据重绘；优先领域项目类型以浅绿色表示。 

 

据估算，2012 年之前，优先领域项目产生的 CERs 将占全国已注册项目的

39.6%。从项目数目来看，HFC 分解项目仅占已注册项目的 1.9%，然而从 2012
年之前产生的 CERs 来看，则占已注册项目的 41.0%。N2O 项目占已注册项目数

目的 4.5%，但产生的 CERs 占已注册项目的 11.2%（图 2-7）。 

为了促进优先领域项目开发，积极引导碳资金进入优先领域，中国政府正在

实施相关鼓励办法（例如，颁布《可再生能源法》等），开展能力建设，并按不

同项目类型对 CERs 收入进行分配。这有助于稳定拓宽 CDM 市场，使其从非碳

工业气体拓宽到能够产生直接碳减排的多元化的市场领域（主要是能源行业）。

在能源部门进行 CO2 减排的稳步发展情况见下图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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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2007 年 7 月与 2009 年 6 月的注册项目增长情况 

注：根据 2007年 7月 18日和 2009年 6月 30日中国CDM项目管理数据库系统和UNEP Risoe 
Pipeline 的数据重绘；优先领域项目类型以浅绿色表示。 

 

从项目数目来看，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是自 2007 年 7 月以来新增注册 CDM
项目的主要类型，节能与提高能效项目的数目也一直在增长。自 2007 年 7 月以

来，优先领域类型 CDM 项目不仅从数目上占据了已开发项目的主要部分，而且

也取代 HFC 项目成为 2012 年之前预计产生 CERs 最多的项目类型。从已成功注

册的项目来看，2007 年 7 月以来，已有 3 个 HFC 项目以及 24 个 N2O 项目成功

注册，分别占据 2012 年之前预计新增 CERs 的 12.8%和 16.0%。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的战略目标是在各个国民经济领域内促进清

洁技术的开发利用，使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取得明显成效。上述优先领域 CDM 项

目的开发在《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表 2-2 所示为

CDM 项目现在和未来对《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中的六项目标的贡献。 

《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的目标是在中国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在各

种不同的资金调节机制的支持下，将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比例在 2020 年底之前提

高到中国能源需求的 15%。表 2-1 所示为 2010 年到 2020 年的可再生能源增长目

标、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中详细提出的 2010 年 CO2 减排量目标以及期望

通过中长期发展规划达到的 CO2 减排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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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中关于可再生能源领域的目标 

技术 

总装机容量 

2005 年 

中长期 

发展规划 

总装机容量 

 2010 年 

2010 年 

年减排量 

（相对 2005 年）

国家方案 

2010 年 

年减排目标  

（相对 2005 年） 

中长期 

发展规划 

总装机容量 

 2020 年 

风电 1.260 GW 5 GW 8.2 Mt CO2 

60 Mt CO2 

30 GW

太阳能发电 0.07 GW 0.3 GW 0.4 Mt CO2 1.8 GW

生物质发电 2 GW 5.5 GW 9.0 Mt CO2 30 Mt CO2 30 GW

水电 117 GW 190 GW 267.5 Mt CO2 500 Mt CO2 300 GW

注：2010 年减排量计算中选取的年发电小时数为：太阳能 2100 小时，风能 3000 小时，生

物质 3500 小时，水电 5000 小时。排放因子取 0.733 tCO2/MWh。 

 

CDM 对优先领域的贡献将逐渐增长，因为会有越来越多的项目注册成功。

下面将评估 CDM 对《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所提出的相关目标的贡献。 
可再生能源项目——54 个风电、31 个水电项目和 3 个生物质能项目，截至

目前共计签发约 958 万吨 CO2。如表 2-2 所示，2010 年，DNA 已批准水电项目

预计减排约 1.12 亿吨 CO2，将提供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中 2010 年的减排

目标（5 亿吨 CO2）的 22.4%；风电和太阳能预计减排 0.43 亿吨 CO2，相当于目

标的 72.0%；煤层气项目预计将完成 18.3%的减排量目标1。先进的热电项目（比

如超超临界燃煤发电项目）、碳汇促进以及终端能效等项目类型对减排目标实现

的贡献也将逐渐体现。 
 

                                           
1这里假设中国 DNA 已批准项目届时均能注册成功，当然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中国项目在 EB 注册成功率

一直保持极高的水平，但随着审核标准的进一步严苛，近期中国项目注册失败的案例有所增加；另外，业

主的不确定因素也使得少许已批准项目未获得及时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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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CDM 对国家方案的减排贡献 

 

国家方案 2010 年减排目标 

 (Mt CO2e) 

已批准项目 2010 年减排量 

 (Mt CO2e)** 

2010 年 CDM 对目标的贡献

(%)** 

十大重点节能

工程 110* 56.2 (57.6) 51.0 (52.5) 

水电 500 112.1 (100.1) 22.4 (20.0) 

煤层气 200 36.5 (21.8) 18.3 (10.9) 

先进热电技术 110  6.8  6.2 

其他可再生能

源（风能、太阳

能） 60 43.2 (38.6) 72.0 (64.3) 

生物质能 30 15.0 (6.3) 50.0 (21.0) 

总计 1010 269.8 (231.2) 26.7 (22.9) 

数据来源: 中国 CDM 项目管理数据库 
*《国家方案》提出，通过实施十大重点节能工程，预计“十一五”期间可实现节能 2.4 亿

吨标准煤，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约 5.5 亿吨。这里取年平均值 1.1 亿吨作为 2010 年的减排目

标。 
**从 CDM 项目周期来看，从监控一直到签发流程均存在风险，可能导致 CER 减少或 CER 
签发的延误；此外，所使用的方法学与技术的复杂性以及无法预期的市场/当地状况对 CER 
的交付造成了较大的风险。因此，不同类型的项目及同一类型的项目签发率均存在很大差异。

根据中国 CDM 项目管理数据库系统对已签发项目的统计结果，各项目类型平均签发率为：

节能 102.46%，水电 89.32%，煤层气 59.85%，风能 89.32%，生物质能 42.23%。折算后的

2010 年签发量及对目标贡献率见括号内数据。 

2.3 中国 CDM 管理政策完善需注意的问题 

管理政策正式运行已逾四年，面对国内外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中出现的新

问题，有必要对现行管理政策进行必要的完善。当然，中国清洁发展机制管理政

策不可能对联合国执行理事会的体制机制建设加以改善，即便是本国市场亦无法

兼顾方方面面。因此，本报告仅指出完善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市场目前亟待解决的、

较为突出的几个问题，并给出相应政策建议。 

从长远来看，管理政策的完善还需要注意以下几个突出问题。 

可持续发展评价标准 

根据《议定书》第 12 条，CDM 的目标之一是推进东道国的可持续发展。但

哪些项目能够促进可持续发展与各国和地区对可持续和发展的不同观点密切相

关。这也是把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交由非附件一东道国自行处理的部分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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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列举了亚洲几个国家 DNA 批准项目的标准1。 

表 2-3 亚洲主要 CDM 东道国 DNA 批准标准概览 

国家 批准标准 细分 

中国  项目业主资格 

 PDD 质量 

 基准线方法学和减排量 

 CER 价格 

 资金和技术转让 

 计入期 

 监测计划 

 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 

 

印度 可持续发展指标 社会效应 

经济效应 

环境效应 

技术效应 

额外性 排放额外性 

资金额外性 

基准线  准确、透明、可操作 

 保守估计 

 方法学可靠等 

菲律宾 经济层面  促进经济发展 

 建立补偿机制 

 提供资金新来源 

社会层面  提供教育和培训 

 为弱势群体提供资源和服务 

 促进本地参与项目活动 

环境层面  提高本地环境质量 

 符合环境政策和标准 

 促进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柬埔寨 环境保护和改善  减缓全球气候变化 

                                           
1 IGES, CDM Country Fact Sheet, May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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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轻空气污染等 

改善收入和生活质量  扶贫 

 社区基础设施建设等 

技术转让  合适的技术转让 

 能力建设 

经济效益  使用本地工商业 

 减轻对化石能源的依赖等 

泰国 自然资源和环境  空气污染 

 其他类型污染 

 自然资源 

经济  利益相关方收入 

 能源 

 本地参与 

社会  公众参与 

 公共健康等 

技术  技术开发 

 劳动力技能培训等 

印尼 环境  可持续性 

 本地健康和安全 

经济  本地福利 

社会  本地参与 

 社会和谐 

技术  技术转让 

如上表所示，除中国外，几个亚洲邻国都对可持续发展标准进行明确的细化，

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技术转让效益均纳入这几

个国家可持续发展框架的考查范围之内。 

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中国的主要国家战略之一，中国参与 CDM 项目的动力

之一就是希望通过它促进地方可持续发展收益。CDM 项目可以提供资金支持促

进技术进步，其所带来的联合收益对经济增长和生活质量改善有重要影响。一个

项目从减排方面来看合适却不见得符合可持续发展目标，这意味着需要有可持续

发展标准。然而，目前人们对可持续发展标准难以达成共识，CDM 项目开发只

能参照中国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现有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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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实施的监督 

《京都议定书》第一阶段没有规定发展中国家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和法律责

任，但根据巴厘路线图，2012 年以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也将“采取减

缓行动，以实现有别于通常排放的结果”。因此，中国在完善 CDM 项目管理政

策时应当充分考虑“减缓”所需的成本与出卖排放权收益的利弊得失。具体到当

前，则是要对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产生的收益进行严格监管，这既包括对项目业主

获得签发收益后是否及时上报，以及收益是否按比例及时上缴，又包括对清洁发

展机制基金的使用进行严格监督。目前对后者的监管均有相应健全的机制和体制

予以保障，但对前者还处于零星、分散式管理。 

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收益分配 

管理政策对非二氧化碳和甲烷气体的收益分配问题，未考虑六种温室气体之

一的 SF6，同时对其他含氟或含氮气体的分配规定，也应根据项目实际的成本效

益分析进行有针对性的改进。 

针对中国 CDM 项目运行实施中出现的其他具体问题（比如咨询公司良莠不

齐、国内 DOE 能力建设等），管理政策也需充分考虑和适当解决，使中国 CDM
市场在政府的指导下，充分调动各利益相关方的积极性，有序地发展和不断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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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欧洲公司在中国面临的挑战 

 

本章旨在为中国和欧盟的利益相关者们就中国 CDM 市场的机遇与挑战提供

深入分析，并为中国的政府官员和 CDM 管理机构就 CDM 在中国的未来发展提

供政策建议。 

作为本研究任务的一部分，项目组于 2007年 10月至 12月期间对在中国CDM
市场上开展业务的 17 家欧洲机构开展调研。受访的机构是正在快速发展的中国

CDM 领域中的一部分，经过筛选能够代表欧洲机构在该领域的工作。此次调研

的目的是为项目组成员正在进行的政策研究提供关于欧洲业务执行者们在中国

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项目组开发了一份半定性的问卷，使回答问卷者有机会强调对该组织而言的

关键机遇与挑战，并进一步阐述具体问题，以引导与受访者的讨论。中欧清洁发

展机制促进项目组的成员对来自 17 个机构的员工进行了 17 份访谈。访谈以英语

进行，遵循匿名制。所收集的数据为反映在中国 CDM 市场上运作的欧洲机构的

经验提供了关键观点。该方法强调定性数据的收集，这符合该领域初级研究阶段

的要求。 

本节根据调研中所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3.1 描述了参与本次调研的机构

的总体特征。3.2 提出了在中国运作的欧洲机构当前的市场策略趋势的概况。随

后的 3.3 提出了在中国 CDM 市场运作的前瞻性优势。最后一节探讨了全球及中

国 CDM 市场的发展障碍。各章节的概述部分都列出该节要点，最终结论部分总

结了调研的主要结果并探讨未来研究机遇。 

3.1 组织背景 

17 个受访机构在 CDM 市场的一个或多个部门运作，为项目业主和核证减排

量（CER）买家提供各种服务。此外，这些机构在中国 CDM 市场上开展其部分

或全部业务。访谈的对象机构来自多种商业部门，包括投资者、项目开发商、咨

询机构、经纪人、技术供应商和把科研与咨询和能力建设相结合的研究机构（见

图 3-1）。受访公司的选择反映了 CDM 服务的全周期，这种全面的方法反映项

目过程各步骤，从项目识别阶段（PIN）到 PDD 撰写、项目开发、监测与评估、

核证到 CER 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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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参与调研机构的特征概览 

所有17个机构已经自1997年至2007年间在中国CDM市场上开始本土运营。

其中 75%的机构自 2004 年起已经涉足市场。此外，所有机构都由于近期中国

CDM 市场的快速发展，在过去两年间经历了快速的商业增长。平均而言，各机

构的雇佣 66%的本土员工以实现本土运营。其中至少 30%的组织拥有 90-100%
非常称职的本土员工。 

3.2 当前市场策略 

当前关键市场策略 

 风电与水电项目是当前中国 CDM 项目中最常见的类型； 

 成型的方法学和技术知识是工业能效、垃圾填埋气、废气余热回收利用领域

的主要推动力； 

 HFC-23 项目曾经很受 CER 买家欢迎，因为该类项目产生了巨量的 CER。 

 

本节根据参与调研的机构所提供的信息，概述了中国 CDM 市场的现状和未

来。图 3-2 表明了受访者当前参与的 CDM 项目类型。这个图表显示，总体而言，

风电、水电、生物质和煤层气项目依次是在中国最受欢迎的 CDM 项目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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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参与机构当前在中国从事的 CDM 项目（占受访者比例，%） 

 进一步调研数据反映了当前受访机构从事的 CDM 项目结构的若干原因： 

 风电和水电是中国 CDM 项目中最常见的类型，75%的参与机构从事该类型

项目。受访者认为该类项目队项目开发者和 CER 买家而言都是理想的，因

为风电和水电项目的方法学“直截了当、相对不复杂”。 

 生物质项目在中国也很常见，但该领域的发展相比较其他新兴市场，如巴西，

仍然滞后。受访者指出，这并不是因为缺乏兴趣或资金，反而很多时候高于

销售收入还的运输成本、当地相关机构在原料（或废物）收集和分布上缺乏

合作是中国生物质项目发展的主要障碍。除了这些问题，受访者表示，当这

些障碍被消除时，他们有兴趣在该领域发展业务。 

 在选择的受访机构中，一些回答者在煤层气项目领域有专攻，在其项目案例

中，煤层气项目占主导。在其它受欢迎的项目类型中，如工业能效、垃圾填

埋气、废气余热回收，回答者指出建立方法学的重要性，并且他们在项目开

发中积累的技术知识是该领域的主要推动力。 

 尽管在受访机构中，HFC-23 项目是最不受欢迎的 CDM 项目，但由于该类型

项目产生大量的 CER，它曾经是受访的 CER 买家所欢迎的项目。然而，这

个因素逐渐减少，由于国家和国际的法规仅允许使用在 2000 年至 2004 年间

建的设施，并且该类项目只有三年运营期。此外，在受访者中关于 HFC-23
项目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存在明显分歧。大部分受访者出于对可持续发展贡

献低的原因，建议反对投资该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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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中国的 CDM 市场 

中国 CDM 市场的关键优势 

 中国的 CDM 流程的设计远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 

 大部分受访者认为当前的法规框架是为了促进市场，并可以引导新方法学的

开发； 

 95%的回答者认为新方法学的开发对于中国 CDM 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很有必

要； 

 许多欧洲公司雇佣有经验的中国员工，并认为本土员工具备高级的技术专长

和经过考验的可靠性，能够提供同样或者更好的服务，带来增加值； 

 新方法学和新 CDM 项目领域将有待开发，以在这个市场中赢得战略性优势； 

 建筑和工业节能被认为是最有潜力的新增长领域。 

调研中欧洲机构分析在中国市场运作具有两大优势：一是现有的法规框架在

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促进市场，二是现有的 CDM 市场能够推动新方法学的开发。 

在中国，国家发改委(NDRC)是指定国家主管机构(DNA)，所有的项目申请必

须递交国家发改委。为了在 CDM 执行理事会注册，CDM 项目必须具有主办国

国家主管机构的书面批准函。在过去，指定国家主管机构批准手续曾经是中国的

一个重要瓶颈，但在过去几年中，国家发改委已经采取了措施，提高了审批手续

的效率。事实上，100%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国家主管机构的表现在过去的几年内

有显著的改善。他们一致认为规则清晰透明，并且在与国家发改委官员的接触中

没有遇到重大困难。 

超过 58%的在 CDM 市场运营的回答者强调中国的 CDM 流程设计优于其他

国家（如印度或韩国等），在其他这些国家，投资者和项目开发商面临的风险更

高，框架结构较差。一位受访者就指定国家主管机构在进行质量考量时的作用，

评述说：“该体系在中国有效开展，并降低了风险。直到 2007 年 8 月，50%被

EB 拒绝的项目来自印度，没有一个来自中国。” 

尽管所有受访者都一致认同 DNA 的表现已经改善，他们也提出了进一步的

可能的改善。这些建议包括：例如提交一份 PDD 文件，而不是不同语言（中英

文）、不同格式（要点与综述）的两份文件，这样可以使程序更有效率并能够允

许更多 PDD 被提交。更好的沟通渠道和更透明的信息互换也被认为是可以进一

步改善的地方。受访者评论说，法规的更改并不总是通知并能够公开获取，这令

市场运营者很难做到总是掌握最新的程序。 

受访者认为中国的 CDM 市场很大程度上能够引导新方法学的开发。75%的

反馈也同时强调，主要问题是新方法学的开发经常没有反映投资者感兴趣的投资

选择。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言：“引导性的问题之外，是盈利的问题”，由于方法学

批准过程相当长（至少 1 年半），而知识产权的保护时限仅在批准后的 6 个月，

此后就必须公开。一个长的批准程序加上一个短的排他期，使得开发新方法学对

很多投资者而言是一项有风险的投资。一位曾经积极参与新方法学开发的受访者

称，只有当有一定数量的项目能够使用该方法学，并已被证明能够显著降低风险

的时候，他们才会考虑开发新方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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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开发新方法学在现阶段可能在财务上没有优势，95%的受访者注意到新

方法学是在 CDM 市场进一步发展的必要。由于能够直接使用现有方法学的项目

将减少，长期而言开发适用于更高级的项目（如建筑能效）的新方法学会变得必

要。进一步而言，随着中国 CDM 市场的发展，本土运营者的数量正在增加。由

于本土竞争者能够将技术力量与商业文化和服务的深层次知识以较低的成本相

结合，这潜在地表明欧洲运营者将面临更大挑战， 

很多在中国的欧洲公司拥有超过 60%的本土员工，并认为本土员工依靠高级

技术专长和可靠性，能够提供同样甚至更好的服务，创造增加值。90%的欧洲受

访机构相信本土机构不会对他们在中国的市场造成重大威胁，由于本土运营者的

对 CDM 的知识水平和技术专长较低，并将需要费力赶上 CDM 市场的最新发展

和变化。此外，项目开发机构认为本土运营机构在 PDD 撰写业务上有竞争力，

但不能处理需要经验和高级技术专长的复杂项目。欧洲机构还相信质量、透明度

和可靠性是他们具有竞争优势的另一个特征。一位受访者表示，欧洲机构更愿意

在“简单”的项目上使用本土开发机构，并且这一趋势在可预见的未来还将继续。 

调研也收集了关于未来发展战略的数据。根据数据，被普遍接受的是，由于

对技术和专长要求低的项目将逐渐稀缺，将需要进一步开发新方法学和新 CDM
项目领域，以在这个市场获得战略性优势。调研表明，受访者意识到，随着市场

的成熟，这些项目执行的技术障碍将降低。技术发展的一个效应是需要因此开发

项目方法学。因此，市场各方必需在中期建立合适的技术知识，并开发新的 CDM
项目领域以保持在市场的表现。 

总体而言，各机构意识到两种市场策略力量。有些受访机构对在专做单一技

术领域的劣势保持警惕，同样，其它机构意识到技术领域广泛但粗浅的劣势。这

些相反的力量可能对参与者如何理解市场以及描述市场发展有很大影响。 

 

图 3-3：参与调研机构对中国 CDM 项目的预测 （占受访者比例，%） 

图 3-3表明了受访者认为的在中国CDM市场未来发展中有潜力的项目类型。

在参与调研者们对于未来项目发展特征的共识较低。已经在可再生能源项目领域

有专长的机构广泛强调可再生能源将是一个战略领域，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甲烷

和垃圾填埋气的发展。受访机构认为市场的自然增长将向更复杂的项目发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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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岸风电项目。随着市场发展，内部技术专长和核心力量得到开发，将产生这种

自然增长。 

然而，调研表明建筑和工业能效项目被认为是最有潜力的新增长领域。在众

多表示能效已成为具有吸引力的开发领域的反馈中，一位受访者称：“直到 2006
年底，能效项目还不是重要的 CDM 项目，现在是一个很让人感兴趣的领域”。
调研也表明了受访者认为其方法学还欠发达，因此项目在经济上还不可行。所以，

尽管市场对该类项目有兴趣，在设立基准线和项目监测方法学上的困难仍是需要

克服的主要障碍，以实现这一潜在增长在市场中形成。 

3.4 CDM 市场发展的障碍 

CDM 市场发展的关键障碍 

国际障碍： 

 后京都格局的不确定性； 

 程序冗长； 

针对中国 CDM 市场的特点障碍： 

 51%的企业所有权规定； 

 CDM 地区中心在 CDM 市场中的作用； 

 缺乏项目业主的意识和财务兴趣，以及他们的作用； 

 市场上缺乏 DOE; 

 75%的受访者认为语言不通是一个重要障碍； 

 100%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商业实践是中国市场的一个特性，但只有 30%的受

访者认为这是一个障碍； 

 知识产权的侵犯。 

 上述关键市场障碍不仅是大部分参与调研者们所担忧的，而且让企业在制定

策略计划时采取谨慎手段。超过 17%的受访者（见图 3-3，“未知”项）不愿意或

无法就他们组织的中长期战略发展发表评论。除了不特定的市场不确定性，这些

反馈者们还指出了一些在战略考虑时的特定部门障碍。比如，那些不只是在 CDM
市场运营的机构在提供长期规划时犹豫不决。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内部其他部门

的发展兴趣和 CDM 部门的发展，都将影响长期战略规划。一些国际的和中国市

场的特定障碍已被证实是大部分欧洲受访者所关心的问题。 

 

国际障碍 

 国际障碍是指影响参与机构在全球 CDM 市场运营的市场不完善之处。受访

者强调了两个主要障碍：后 2012 年的不确定性和冗长的实施程序。 

 100%的受访者认为后京都格局带来的不确定性是他们在识别他们在 CDM
市场中的发展和涉及程度时的主要关注点。访谈进行了三个月，期间正值 2007
年 12 月巴厘岛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召开前夕，所有的受访者都对巴厘岛大会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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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兴趣，认为这是他们界定长期市场策略的重要时刻，因为 CDM 在碳减排机制

中的未来、基于项目的碳信用体系都未被明确定义。 

 调研显示了一部分欧洲机构对于把 CDM 纳入长期策略计划保持谨慎。在访

谈结束后的初步气候变化谈判反映了CDM仍将在未来的气候变化政策中发挥作

用，但不能确定是否会对受访者就 CDM 市场的国际障碍的看法产生影响。由于

现有的体系是 CDM 发展的第一阶段，调研无法反映是否短期内的谨慎态度在

CDM 进入第二、第三阶段时还会继续。 

 更具体的是，受访者提到 2012 年后的发展带来的不安全感也是投资 CDM 市

场的一个重大风险。如果这种风险持续，投资者将更不情愿进入并留在 CDM 市

场。如一位投资者所言：“后 2012 年的不确定性实实在在地影响着项目的可行性”
并可能影响碳信用市场的总体投资，因为 VER 市场虽然可行但经济回报低。受

访者也就这种不确定性对中国市场的影响提出了担忧。由于这种后京都议定书时

代的不确定性，中国政府对在政策层面上对发展市场也保持谨慎。 

 其次，60%的受访者认为冗长的程序也是 CDM 项目发展的一个重要障碍。

从项目批准到项目执行的过程能够花 12 个月以上，这一点被认为是 CDM 体系

的一个重大弱点。这也代表了对 CDM 市场投资者的一种财务障碍，投资者必需

在收回投资之前完成从 PIN 到产生 CER 的漫长的执行过程。因此，这些机构从

CDM 项目流程开始后的至少 2.5 年内无法预期财务回报。 

 大部分调研反馈者认为这是需要重点改善的领域。这些机构建议，理想的情

况是，设立一些步骤，特别是通过精简质量保证流程并改进监测程序，以在时间

和质量之间权衡时建立更高效的选择。 

中国的特定障碍 

 原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于 2005 年 10 月制定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

行管理办法》正式规定只有中资和中资控股企业（中方至少拥有 51%的控股权）

允许在中国拥有 CDM 项目。 

 100%的受访者认为51%控股权的规定是他们在中国开发CDM项目的一个主

要障碍，因为其很大地限制了国外投资并且不鼓励潜在国外投资者在中国投资

CDM 项目。投资者又提到，尽管他们有可能感兴趣，但在向项目大份额投资和

向利用新技术的大项目进行投资时受阻。过去，由于该规定使得有些项目不具备

财务可行性，而被迫放弃，或者迫使运营者改投盈利性较低的 VER 市场。调研

结果强调了该规定同时也阻碍了欧洲机构的技术转让。由于外方所有权的差距，

项目业主通常不愿意投资更先进和更贵的技术。运营者不能完全拥有或者管理项

目的事实造成了对具有技术创新性的投资的阻碍，因为这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投

资风险。 

 然而，大部分运营者认为中国的 CDM 法规框架是促进投资机遇和开发 CDM
项目的有利因素，51%规则被一位回答者形容为：“你必须与之共存的魔咒”。此

外，20%的受访者也同意该规则是公平的，因为它确保了接受国对项目有完全的

所有权，这也同时促进了该国的可持续发展。 

 地方 CDM 中心是中国 CDM 市场上越来越重要的参与者，特别是在促进投

资者与项目业主之间的沟通、促进 CDM 商业机会方面。只有 50%的受访机构（主

要是咨询机构和项目开发机构）与一个或多个地方 CDM 中心有过直接接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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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机构与地方 CDM 中心有紧密合作以寻找项目业主，而其他一些组织视地方

CDM 中心为竞争者，更倾向直接接触项目业主。 

 受访者表示对于这些中心的作用和地位有疑惑，他们有些归属地方科技厅管

辖，而有一些则是纯粹的私有机构。国外运营者，特别是买家通常不与他们直接

交易，认为很难辨别他们的实际角色和他们的独立性、透明度和公正性。 

 47%的受访者相信这些中心在中国 CDM 市场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特别是在

增强对 CDM 提供的商业机遇的意识以及培训 CDM 法规、流程、项目管理和监

测方面发挥关键的、有价值的作用。为了更好地达到效果，受访者建议公正性和

透明度应当得到保证，国家发改委应当澄清这些中心的作用与地位，并发展法规

以规范并和谐他们在中国的行动。 

 除了中国 CDM 的特定规则，53%的受访者还认为项目业主的财务兴趣、对

CDM 缺乏意识以及他们在项目周期中的作用也是重要的障碍。调研表明欧洲机

构认为中国业主通常对 CDM 体系缺乏认识，他们对 CDM 表现出来的商业机会

更感兴趣，而不是对项目开发感兴趣。项目业主们的成本担忧和成本效率性也被

认为是开发需要先进技术的更高级项目时的主要障碍。 

 受访的投资者和开发机构一致认同，在中国现有的 CDM 市场条件下，买家

始终比业主参与更多的项目开发。特别表现在咨询机构经常与买家签合同以保证

项目顺利进展，而买家通常会介入本应属于项目业主职责范围内的活动。 

 整体而言，受访者认为通过培训项目，这种情况能够得到改善。特别是关于

国际 CDM 体系、项目业主的地位和 CDM 项目开发和监测的培训被视为改善中

国 CDM 体系的一个关键要素。 

 受访机构识别的另一个主要障碍是中国市场中缺乏 DOE。100%的回答者把

这个问题看成是 CDM 流程中最大的瓶颈，并急需解决。受访者也注意到现有的

DOE 由于中国 CDM 市场近期的膨胀，已经失去效率。国际 DOE 中的一大部分

非常称职的员工已经流失到了 CDM 市场中的其他私人公司。这进一步降低了

DOE 的效率。  

 45%的受访者意识到中国的机构近期申请成为 DOE，并欢迎这种能够极大改

善现有运作体系的行动。然而，由于这些机构中的一部分与政府组织的紧密联系，

受访者表达了对潜在的独立性和权责问题的担忧。受访者认为中国 DOE“应当是

具有经受考验的可信度、声誉和财务诚实的中国机构”。调研显示欧洲机构认为

在本土 DOE 和国际 DOE 之间建立伙伴关系可能是保证市场效率同时保证高标

准服务的一种办法。 

 语言障碍也被 75%的受访者认为是重要障碍。受有限的英语水平影响的地方

主要表现在：PDD 撰写质量差、与项目业主沟通困难而可能导致在协商减排量

购买协议（ERPA）时产生昂贵的误解。如前所述，参与本次调研的机构雇佣了

相当数量的本土员工，以帮助克服与语言相关的问题。然而，受访者强调语言上

的误解仍然很费时，有时候直接影响到他们与业主之间的信任。这一点在协商

ERPA 时尤为明显，如一位受访者所描述“一份 50 页的外语文件，上面写着调解

必需在国外进行，并遵循外国法律”，这一点项目业主不能充分理解并且经常对

此产生怀疑。为了改善这种情况，40%的受访者提到 CDM 的国际法律框架，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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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标准的 ERPA 格式，可能促进协商，并帮助项目业主更好地理解 CDM 的法律

要求。 

 100%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的商业实践是中国市场的特色，但只有 30%的人认

为这是一个障碍。受访的机构宣称，与本土运营者建立伙伴关系、雇佣对中国商

业环境和商业实践有深入了解的高度专业化的员工帮助他们在中国市场保持竞

争力与成功。本土雇员被认为是在中国 CDM 市场成功运作的关键资源。在这个

意义上，超过 80%的受访者提到更重要的障碍是寻找并雇用受过训练的、高度专

业化的本土员工越来越难。此外，培训年轻的毕业生被认为是耗时、耗资源的。

随着市场膨胀以及更多的机会呈现，这些机构努力提供长期激励以保持员工的稳

定性。 

 最后，50%的受访者强调知识产权的侵犯是中国 CDM 发展的一个障碍，虽

然不是主要障碍。但受访者也称，许多现有的 CDM 项目不需要高级的或专门的

技术，并且有能力运用现成的技术。这本身减少了技术泄露的风险。此外，在中

国的技术供应商在中国和欧洲委托生产以保护核心竞争力，并避免在中国建立整

条流水线。良好的管理并利用合法预防被认为是避免严重的知识产权问题的解决

办法。 

3.5 结论 

 这份针对在中国的欧洲 CDM 运营机构的调研提出了欧洲机构在中国 CDM
市场上的一系列挑战和机遇。数据来自对 17 份在中国 CDM 市场上运作的欧洲

机构的高层员工的半定性访谈。 

 调研显示了影响这些机构在市场上运作的一些因素。风电和水电项目直白的

方法学对欧洲机构最具吸引力。相反，虽然生物质项目也很受欢迎，并被认为是

潜在增长领域，与其他市场相比，如巴西，这个部门发展的欠缺和高昂的交易成

本阻碍了在这个领域的投资。受访者们对 HFC23 项目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有争

议，其中，部分 CER 买家由于其单个项目产生大量的 CER，而欢迎这类项目。 

 欧洲机构认为中国的市场环境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受访者指出，市场条件

促进了方法学的发展，而方法学的开发被认为对 CDM 市场的进一步发展非常有

必要。在中国 CDM 市场上运作的欧洲机构普遍认为市场正在提供关键机遇。 

 后京都格局发展的不确定性和 CDM 项目冗长的实施程序被强调是企业进行

战略计划的关键性国际障碍。关于进一步参与未来中国 CDM 市场的商业活动，

主要障碍包括以下方面：51%的所有权规定；缺乏 DOE；语言障碍和项目业主

的动力。所有这些问题都对欧洲机构造成重大挑战。 

 调研为在中国 CDM 市场运作的欧洲机构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供了有用的观

点。这些结论将为下一个阶段的研究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并将为中国-欧盟清洁

发展机制促进项目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依据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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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DM 政策效果分析——以收益分配和内部收益率为例 

    本章对管理办法中收益分配的规定进行详细解读，对氟化气体等工业废气的

成本效益进行了分析。作为 CDM 项目额外性论证的重要工具，行业内部收益率

的概念和计算也在本章得到进一步廓清，作为统一行业开发 CDM 项目的共识，

政府部门可以补充公告或通知的形式发布此项内容。 

4.1 CDM 收益分配 

中国政府认为，CER 是一种带有国家主权特性的资源，其出让应该而且可

以收费，是实现和维护国家利益的一种形式。CER 收入原则上应归政府和企业

共同所有，政府保有分配收入比例的权利。国家通过收取费用建立中国清洁发展

机制基金并调节中国企业的收入水平；中国企业的收入不能太高，否则将可能冲

击其原有的生产秩序并影响国内其他领域 CDM 项目的开展；中国企业的收入也

不能太低，否则影响其积极性以及在国内、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由于项目多种

多样，涉及到不同的技术和众多参与者，政府设定的比例应保持 CDM 项目的经

济可行性，并兼顾项目对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具体规定为： 

    鉴于温室气体减排量资源归中国政府所有，而由具体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产生

的温室气体减排量归开发企业所有，因此，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因转让温室气体减

排量所获得的收益归中国政府和实施项目的企业所有。分配比例如下： 

    （1） 氢氟碳化物（HFC）和全氟碳化物(PFC)类项目，国家收取转让温室

气体减排量转让额的 65%； 

    （2） 氧化亚氮（N2O）类项目，国家收取转让温室气体减排量转让额的 30%； 

    （3） 本《办法》第四条规定的重点领域以及植树造林项目等类清洁发展机

制项目，国家收取转让温室气体减排量转让额的 2%。 

    中国政府从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收取的费用，用于支持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活

动。具体收取费用及其使用办法，由财政部会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有关部

门另行制定。 

    （4） 本条不适用于 2005 年 10 月 12 日之前已经中国政府出具批准函的

项目。 

    本章将分析除二氧化碳和甲烷外其他温室气体的产生过程和减排成本，提出

对《管理办法》中目前相应收入比例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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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CDM 项目分析（HFCs, N2O, PFC 和 SF6） 

4.1.1.1 HFC-23 

HFC-23 是六种温室气体之一，具有较大的全球增温潜势（11,700）。它是

制冷剂 HCFC-22 生产过程中的副产品。通过高温焚烧，HFC-23 可以分解为二氧

化碳和氢氟化物，大大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有利于减缓全球变暖。 

EB 已批准了一项适用于减少 HFC-23 的方法学： 

 AM0001 “HFC-23 废气焚烧分解” 

如附表 1 所示，目前国内已批准 HFC-23 分解项目 11 个，全部在 EB 注册成

功，除浙江鹰鹏化工有限公司 HFC-23 分解项目外的其他 10 个项目均已得到签

发。这 11 个项目的注册年减排量合计为 6565 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根据《蒙特利尔议定书》的要求，中国政府和相关行业协会对 HCFC-22 的

产量和消费量进行统计和监管。2007 年中国 HCFC-22 的产量达到 40 万吨，并

呈增长势头。按照 3%的HFC-23的产出率计算，2007年HFC-23的产量约为 12000
吨或 1.4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HFC-23 作为产品使用价值不高，可以用作制冷剂

和灭火剂，市场规模仅在百吨水平。因此 HFC-23 的年排放量依然非常显著。 

HFC-23 分解技术 

HFC-23 分解技术包括热氧化法、过热蒸汽分解法、浸没燃烧法、等离子方

法等。 

 热氧化法：在热氧化器中，天然气与来自助燃空气风机的助燃空气以及

HFC-23 废气充分混合并形成高速漩涡。然后，这部分混合物在燃烧器中经

过燃烧形成热烟气（燃烧器中的温度高达 1200℃以上）。完全燃烧后的烟气

进入 1200℃的炉子停留 2 秒钟。这个炉子不是火焰区，而仅仅是用于结束最

后反应的容器。这一过程的分解率可以高达 99%以上。 

 过热蒸汽分解法：本方法将含有少量 HCFC-22 的 HFC-23 气体送入反应器，

并将温度提升至 800℃~1000℃。经过复杂的化学反应，HFC-23 被完全分解

为 HF、CO2 和 HCl。酸性气体 HF 和 HCl 与 Ca(OH)2 中和，并经废气处理器

和废水处理器的处理。 

 浸没燃烧法：本方法首先将回收的 HFC-23 送入焚烧炉，向炉内喷入压缩空

气、蒸汽和氢气，通过燃烧，得到焚烧所需的高温。经过复杂的化学反应，

HFC-23 被完全分解为 HF、CO2 和 HCl。酸性气体 HF 和 HCl 被依次送入骤

冷器、吸收塔，最后进入碱洗塔。 

 等离子方法：HFC-23 废气通过特殊设计的喷嘴进入等离子炉膛，瞬即与等

离子体混合，此时的混合温度大约为 3000℃。HFC-23 废气在喷射区迅速分

解，高温气体在 5~10 毫秒内穿过等离子弧区，进一步分解。然后，气体进

入 1200℃~1500℃的燃烧区停留 2 秒。此外，通过喷嘴向等离子炉膛送入空

气，以确保分解过程中产生的所有碳都转化为碳氧化物。高温等离子气体在

等离子弧区冷却至 1200℃之上，而压力维持在 20~40 毫米水柱负压。在等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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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炉膛底部，由卤化有机物分解产生的高温混合气体主要成分是 CO、CO2、

酸性卤化物气体（HCl 和 HF）、氮气和水蒸气。 

4.1.1.2 N2O 

N2O 是六种温室气体之一，其全球增温潜势为 310。N2O 是硝酸和脂肪酸生

产过程中的一个不受欢迎的副产品。 

 硝酸生产过程 N2O 分解项目简述 

EB 已批准了两项适用于硝酸生产过程 N2O 分解的方法学： 

 AM0028  “硝酸或己内酰胺厂尾气中 N2O 的催化分解” （三级处理法） 
 AM0034  “硝酸厂氨水燃烧室内 N2O 催化还原” （二级处理法） 

如附表 2 所示，目前国内已批准硝酸生产过程 N2O 分解项目 25 个，除河南

神马尼龙化工公司硝酸装置 N2O 分解项目外全部在 EB 注册成功，这 24 个项目

的注册年减排量合计为 687 万吨二氧化碳当量，但目前仅有开封晋开化工有限责

任公司硝酸厂尾气 N2O 催化减排项目得到了 4.6 万吨的签发量。 

中国 2008 年硝酸（按 100%浓硝酸计）产量为 2,500,000 吨，全部用于国内

消费。据不完全统计，国内约有硝酸生产企业 40 余家，规模不等。按照 IPCC
缺省值，硝酸生产中 N2O 的排放因子为 4.5kgN2O/tHNO3(100%)，则 2008 年中

国硝酸生产过程 N2O 排放总计为 11,250 吨，折合 3,487,500 吨二氧化碳当量。 

N2O 分解技术 

硝酸生产中现有的 N2O 催化分解方法归纳起来有一级处理法、二级处理法

和三级处理法三种方式。 

 一级处理法：防止 N2O 的形成。这种方法需要改造贵金属氨氧化网或者使用

其它氨氧化催化剂以减少 N2O 的形成。 

 二级处理法：N2O 一旦形成，可以在出口或氧化网与吸收塔进口之间任何阶

段脱除。这种方法也叫非选择性催化还原法。 

 三级处理法：可以通过催化反应（催化分解或催化还原），在吸收塔下游将

N2O 从尾气中脱除。这种方法也叫选择性催化还原法。 

以上三种方法中，实现工业化的只有后两种 N2O 分解方法。二级和三级处

理法对 N2O 的去除率效果相近，但三级法需要碳氢化合物来作催化剂和加热尾

气，运行费用较高，此外，专门的催化剂和设施也比较昂贵，并需占用一定的空

间。表 4-1 具体比较了这两种方法。 

 

 

 

 



42 

表 4-1 硝酸生产过程分解 N2O 的两种处理方法比较 

方式 二级处理法 三级处理法 

主要设备 -催化剂：需要温度 800～900℃ 

-催化剂筐 

-催化剂：需要温度 450℃ 

-催化剂塔 

-还原剂 NH3 的供应装置 

-尾气加热和冷却设备 

优点 -设备简单，初始投资较便宜 

-不需要外加燃料，降低运行成本 

-除更换催化剂外，基本不需维修 

-尾气在吸收单元之后处理，可以

在不影响硝酸生产的情况下，开关

生产线 

-在减排 N2O 的同时减排 NOx 

-催化剂使用寿命很长 

缺点 -在紧接铂网下方安装，所以必须要

求装置停车 

-如果在氨氧化炉内没有设置催化

剂筐的空间时，需要改造氧化炉 

-需要增加尾气加热设备，投资费

用高 

-需要还原剂，运行费用增高 

-由于尾气温度、流量均发生变化，

对后面设备要采取相应措施 

催化剂归属 催化剂一般租用，在租赁期满时换

新。失效催化剂可返回厂家再生 
催化剂必须购买 

 

 脂肪酸生产过程 N2O 分解项目简述 

EB 已批准了一项适用于硝酸生产过程 N2O 分解的方法学： 

 AM0021  “现有脂肪酸生产厂的 N2O 分解的基准线方法学” 

如附表 2 所示，目前国内已批准己二酸生产过程 N2O 分解项目 2 个，均在

EB 注册成功，这 2 个项目的注册年减排量合计为 1406 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已获

签发量累计 973 万吨。 

2008 年中国己二酸产量为 450,000 吨，其中辽化的生产能力占据了国内市场

份额的 50%，未来几年其生产能力可达到 30 万吨。 

按照 IPCC 默认值，己二酸生产中 N2O 的排放因子最高不超过 0.27kgN2O/t
己二酸，算得 008 年中国己二酸生产带来的 N2O 排放量不超过 121,500 吨 N2O，

折合 37,665,000 吨二氧化碳当量。 

N2O 分解技术 

己二酸生产中现有的 N2O 处理方法归纳起来有以下四种： 
 催化分解：建立一个分解车间，使用催化剂分解尾气中的 N2O，生产 N2 和

O2 不需要天然气和蒸汽，运行费用较低。 
 热氧化分解：热分解与催化分解率相同，但设备投资较大，需要高温运行，

成本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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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苯酚分解原料：国内目前没有运营的工厂。 
 生产硝酸：对已有的己二酸生产线有影响，投资较大。 

 

4.1.1.3 PFC 

PFC 的主要排放源是原铝工业。在阳极效应这个短暂的、不稳定的过程中，

间歇地产生 2 种全氟化碳（PFCs）、一种四氟化碳（CF4）和一种六氟乙烷（C2F6）。

这些气体是具有化学惰性和热稳定性的无毒化合物。CF4和 C2F6 的大气寿命分别

是 50,000 年和 10,000 年。按 100 年计算，这两种气体的全球增温潜势分别相当

于约 6,500 吨和 9,200 吨二氧化碳。 

根据国际铝业协会（IAI）2007 年的调查，原铝工业过程直接导致 2005 年

的 PFC 气体排放量为 3100 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图 4-1 显示了原铝工业自愿减少

PFC 排放以来取得的最好成果。国际铝业协会气候变化工作组正考虑向 IAI 理事

会提议设立一个新的自愿目标，该目标包括进一步减少每生产一吨铝所排放的

PFC。为了解决某些企业表现欠佳的问题，有关机构期望参与年度调查的所有企

业到 2020 年 PFC 排放不超过 2005 年的中等水平，特别要扩大中国的数据收集

范围，目前只从中国的 60 多家公司中收集到 2 家的数据。 

 
图 4-1 全球 PFCs 年排放量  

数据来源：国际铝业协会，2007 

目前，已有两个由 MGM 开发的项目在联合国 EB 注册成功。这两个项目都

是根据 MGM 开发的方法学 AM0030“粗铝熔炼设备去阳极效应减排 PFC”开发

的，见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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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在联合国 EB 注册成功的项目 

 

在方法学 AM0030 中，根据铝行业的整体情况，EB 推荐了基准线最大排放

因子，并参考了 IAI 的调查来定义最大排放。这项调查表明，全球总排放量已从

1990 年的 9,800 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减少到 2006 年的 2,900 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已经实现并超额实现了全球目标，减排量超过了 70%。并且应注意到，在上述时

间段内，原铝产量由 2,000 万吨增长到 3,400 万吨，增长率近 70%。因此，从环

保角度着眼，打算开发 CDM 项目的铝业公司必须证明已开发了能减少温室气体

排放的所有环节，才能采用最大排放因子。 

    尽管中国没有参与 2007 年的调查，但对中国几家工厂的现场调研表明这些

公司的表现已达到国际水平。因此，提议中国的 PFC 项目也采用方法学 AM0030
的基准线。 

    根据排放因子和中国的最大铝产量，我们可以估算每年的减排量。表 4-3 列

出了各铝业公司与产量相关的基准线排放量，还列出了项目排放量（如果各公司

能取得好的表现）。 

 

 

 

 

 

 

Aluar——阿根廷铝业公司（阿根廷） 

Aluar是一家拥有6间厂房544个电解槽的原铝工厂（A、B生产线的400个采用

中间工作预焙和点注相结合的点式下料预焙槽，C生产线的144个采用普基铝

业公司的180KA点式下料预焙槽）。每年的铝产量为270,000吨。Aluar采用先

进的生产技术，在2003年就已将PFC的排放控制在较低水平。为减少PFC气体，

Aluar开发了一套算法来控制生产过程，以便产生额外的减排。以10年减排量

计入期计算，预计减排量约为412,730吨二氧化碳当量。到2012年，预计减排

量为195,491吨二氧化碳当量。 

Albras——巴西铝业公司（巴西） 

Albras 的项目包括对 960 个电解池自动控制系统的改进。该厂并列布置着 4
列共 960 个电解槽，年生产能力约为 450,000 吨。这些电解槽采用的是中间工

作预焙和点注相结合的点式下料并列槽。以 10 年减排量计入期计算，预计减

排量为 802,862 吨二氧化碳当量。到 2012 年，预计减排量为 381,359 吨二氧

化碳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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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中国铝业公司的预期减排量 

 

4.1.1.4 SF6 

六氟化硫（SF6）是六种温室气体之一，其全球增温潜势为 23900。镁生产

过程中使用 SF6 作为保护气以防止高温融化态的镁被氧化，电力设备中使用的

SF6 大部分用于高压气体绝缘开关和断路器，此外还有少量 SF6 用于高压气体绝

缘传输线和其它设备。电力设备的 SF6 排放是全球最大的 SF6 排放源类别。 

 镁金属工业中 SF6 项目活动简述 

CDM 项目活动 

目前，已有三个项目在联合国 EB 注册成功。这三个项目都是根据方法学

AM0065“镁金属工业中用替代的保护层覆盖气体取代 SF6”开发的。 

表 4-4 在联合国 EB 注册成功的项目 

公司 
铝产量 

（吨/年） 

基准线排放 （吨二

氧化碳当量/年） 

项目排放 

（最好表现） 

（吨二氧化碳当量/年） 

预计减排量 
（吨二氧化

碳当量/年） 

中铝公司青海铝业公司 270,000 175,500 88,520 86,980 

青铜峡铝业公司 245,000 159,250 80,324 78,926 

中铝公司贵州铝业公司 235,000 152,750 77,045 75,705 

中铝公司兰州铝业公司 210,000 136,500 68,849 67,651 

河南豫港龙泉铝业公司 210,000 136,500 68,849 67,651 

中铝公司包头铝业公司 200,000 130,000 65,570 64,430 

焦作万方铝业公司 165,000 107,250 54,096 53,154 

中铝公司兰州连城铝业公司 145,0000 94,250 47,539 46,711 

DSM——死海镁业公司（以色列） 

死海镁业公司的厂房于 1996 年完工，现有装备产能为每年 35,000 吨镁。该

公司了解到 CDM 带来的商机，决定在 CDM 资金激励的基础上，实施 SF6脱除

工程计划，因此雇用益可贸易公司（EcoTraders）开发相关的 CDM 方法学并开

发该厂的 CDM 项目。方法学的开发从 2006 年启动，持续到 2008 年 2 月 1 日，

在 EB 的第 37 次会议上作为方法学 AM0065 被采纳。寻找 SF6 的替代物是一项

艰巨的任务，因为混合气体中的SF6在镁熔化物的铸造过程中大大提高了安全性，

原理如下： 

1，通过减少杂质（比如碎渣）的形成，提高了金属成品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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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6 消除技术 

镁生产过程中，SF6 的排放可能来自各个工序，包括原镁生产、压铸、重力

浇注和再加工（二次生产）等过程，因此减少镁生产过程中 SF6 的排放量的途径

包括： 

 采用合理的防护性气体的混合比 

 采取合理工艺操作，通过密封炉减少泄露 

 研究 SF6 的替代品（SO2、HFC134a 等） 

 电网 SF6 项目活动简述 

CDM 项目活动 

目前中国只批准了一个 SF6 类的项目，即华北电网的 SF6 回收项目，该项目

使用的方法学是 AM0035“电网中的 SF6 减排”。 

电网中的 SF6 有两种排放源：电力设备的泄露以及维修过程中气体的流通。

在开展本项目之前，华北电网中所有变电站和开关站使用的 SF6 气体都是直接排

放而没有回收利用的。这也是本项目的基准线。 

2，通过减少污染物，提高了铸件的质量。 

以 10 年减排量计入期计算，预计减排量约为 2,736,160 吨二氧化碳当量。到

2012 年，预计减排量为 970,000 吨二氧化碳当量。 

Ortal印模压铸有限公司（以色列） 

Ortal 印模压铸有限公司于 1995 年开始加工镁金属印模铸件，到 2000 年，镁

金属印模铸件的销量超过所有产品总销量的 50%。Ortal 公司每年压铸约 2,000
吨镁金属，主要用于汽车工业，并且自从生产镁以来一直使用 SF6。Ortal 公
司的 SF6 转化项目包括用 HFC134a 替代熔炼保护中使用的 SF6。HFC134a 也

是一种温室气体，但它的全球增温潜势比 SF6 低很多，HFC134a 的使用能为

全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努力做出贡献。以 10 年减排量计入期计算，预计减

排量约为 110,250 吨二氧化碳当量。到 2012 年，预计减排量为 40,000 吨二氧

化碳当量。 

RIMA 工业公司（巴西） 

    RIMA 是世界上第四大金属硅生产商，也是第二大镁金属印模压铸厂，

同时还是南美洲唯一的镁金属生产商，是全世界唯一的综合性厂家。该厂用

原材料（白云石）加工镁金属，感应熔炼并印模铸造。RIMA 使用具有较高

全球增温潜势的 SF6 作为覆盖气体，但 SF6 即将被 SO2 取代。这项技术将从奥

地利引进。为了用 SO2 替代 SF6，RIMA 项目将安装必要的管道、设备和工艺

规程（包括员工安全保护装置和培训）。以 7 年减排量计入期计算，预计减

排量约为 1,923,003 吨二氧化碳当量。到 2012 年，预计减排量为 973,000 吨二

氧化碳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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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本项目后，SF6 的泄漏率降到 0.4%以下，所有 SF6 都将被回收利用。每

年回收 6.55 吨 SF6，产生 156,465 吨二氧化碳当量的减排量。此项目目前正处于

审定（validation）阶段。 

SF6 消除技术 

现在全球每年生产的 SF6 气体中，约有一半以上用于电力工业。而在电力工

业中，高压开关设备约占用气量的 80%以上，中压开关的用气量约占 10%。主

要是用在超高压领域，特别是 126kv~252kv~550kv 的断路器、SF6封闭组合器、

充气柜和 SF6 气体绝缘管道母线中。 

电力设备生产和使用过程中的 SF6减排措施可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提高产品设计水平，降低泄漏率，在产品设计上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提高

制造水平 

 开发新的工艺技术，减少 SF6 的使用并开展回收 

 选择合适的替代品和技术，从源头上减少 SF6 的使用量，从而实现减排。 

4.1.2 工业废气项目的成本分析 

4.1.2.1 HFC-23 分解项目成本分析 

为满足《蒙特利尔议定书》对 ODS 物质的管控要求，中国即将冻结并逐步

淘汰 HCFC-22 的生产和使用。按照 2007 年国际社会加速淘汰 HCFC-22 协议，

中国作为 ODS 用途的 HCFCs 减排目标见表 4-5： 

表 4-5 中国 HCFCs 减排目标 

年份 目标 

2009~2010 基准年 

2013 冻结年 

2015 消减 10% 

2020 消减 35% 

2025 消减 67.5% 

2030 维持 2.5%的维修需求量 

2040 完全淘汰 

通过热氧化对 HFC-23 进行捕获和消除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减排选择，消除率

超过 99%，但必须考虑热氧化设备的“停机时间”对排放的影响。假设其技术生命

期为 15 年，则可计算出特定的减排成本小于 0.2 美元/吨二氧化碳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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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2. N2O 分解项目成本分析 

中国现有的硝酸生产过程 N2O 分解项目，均采用国外技术（主要来自德国

和日本）。针对已注册项目的分析表明，一般而言，三级处理法的成本是 1 美元

/吨二氧化碳当量，二级处理法的成本是 0.8 美元/吨二氧化碳当量，三级法比二

级法高约 25%。成本主要源于催化剂的租赁和购买。 

己二酸生产过程中催化分解 N2O 的技术也来自国外，主要包括巴斯夫和英

利士。出一次性初始投资外，主要运行费用还包括电费、催化剂、维护成本、产

生蒸汽等，按设备使用 21 年进行估算，此类项目的成本为 0.5 美元/吨二氧化碳

当量。 

 

4.1.2.3 SF6 和 PFC 项目成本分析 

华北电网 SF6 回收项目的初始投资约为 800,000 欧元（如 PDD 中所述）。

该项目将采用先进的 SF6 回收技术、重复利用设施和泄漏探测设备，并开发一套

SF6 管理信息系统（MIS）来监测本项目 SF6的利用。 

Albras 和 Aluar 公司分别需要投资 820,000 美元和 490,000 美元来实现各自

的 CDM 项目（PDD 中分别有所表述）。Aluar 公司需要更换设备并投入资金；

而 Albras 公司必须购买设备，并培训技术人员来评估这套工艺，以实现最好的

性能。这种情况与期望实现 CDM 项目的中国厂家没有区别。 

我们选择预计年减排量相近的水电和风电减排项目与铝业的 PFC 减排项目

和电网的 SF6 减排项目进行比较。这就允许我们对各项目的一些指标进行比较，

比如 CDM 周期开发投资、单位 CER 的成本、CER 收益分享前后的收入、每年

CER 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百分比。 

 

 

 

 

 

 

 

 

 

 

 



49 

表 4-6 各类项目的分析和比较 

指标计算用到的参数 

欧元对人民币的汇率: 10 

CER 的交易价格: 9 欧元 

到 2012 年还有: 4 年 

风力发电的电价: RMB 0.56/kWh 

水力发电的电价: RMB 0.36/kWh 

铝的售价: RMB 13,505/吨（2009 年 6 月 26 日上海期货交易所的价格） 

SF6 的售价: RMB 200/kg （PDD 中有表述） 

                                           
1 这个成本不包括中国支付的咨询佣金、第三方佣金等。 
2 根据中国的相关政策，CO2项目 和 PFC 项目的 CER 收益上交比例分别为 2%和 65%。 
3 中国某个装机容量为 20.6MW 的水电项目的预计年减排量，该项目目前正处于审定阶段，到 2012 年的减排总量为

387,636 吨二氧化碳当量。 
4 根据 MGM 公司的 CDM 项目真实成本计算。投资包括 2012 年前的 PDD 开发、项目审定、注册、核查核证等标准流

程费用。 
5 中国某个装机容量为 49.5MW 的风电项目的预计年减排量，该项目目前正处于申请注册阶段，到 2012 年的减排总量为

437,896 吨二氧化碳当量。  
6根据 MGM 公司的 CDM 项目真实成本计算。投资包括 2012 年前的 PDD 开发、项目审定、注册、核查核证等标准流程

费用。   
7 由 MGM 开发的中国的 PFC 项目预计年减排量（考虑 4 年），到 2012 年的减排总量为 353,018 吨二氧化碳当量。  
8 根据 Aluar 公司和 Albras 公司 2012 年前 CDM 项目的平均投资计算。 

9 PFC 项目要求技术升级，而水电和风电项目除了 CDM 周期投资外，并不要求其它额外投资（因为风电和水电项目本

身就能实现减排效果）。. 

10 预计年减排量，预计到 2012 年总减排量为 505,000 吨二氧化碳当量。 
11 据估算。 
12 PDD 中有表述。 

行业 项目类型 

项目规模   
（根据年预

计减排量） 

（吨二氧化

碳当量） 

CDM 周期

投资（欧元） 

为完成减排

的额外投资  
（欧元） 

单位减

排量成

本1（欧

元/吨二

氧化碳

当量） 

到 2012 年，

CER 收益分

享前的收入

（欧元） 

到 2012 年，

CER 收益分

享后的收入

（欧元）2 

收益分享后，每

年 CER 收入占

主营业务收入的

比重 

CO2 
水电 96,9093 146,9944 0 0.38 3,488,724 3,418,950 15.4% 

风电 109,4745 156,1666 0 0.36 3,941,064 3,862,243 15.5% 

PFC 铝业 88,2547 195,8878 604,0009 2.26 3,177,162 1,112,007 低于 1% 

SF6 电网 156,46510 200,00011 800,00012 1.98 4,445,000 
收益比例  

待定 
低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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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CDM 项目额外性论证中的内部收益率分析 

CDM 项目的额外性，通俗的说，就是只有在 CDM 的支持下该项目才具有

可行性，如果不做成 CDM 项目, 项目活动就面临着各种障碍，项目业主不会选

择开展此项目活动，减排也不会发生。EB 制定了《额外性论证和评价工具》（以

下简称《工具》）规定了具体步骤，后来又根据在项目申请注册时遇到的问题制

定了《投资分析评价指南》（以下简称《指南》），对额外性论证中投资分析的

一些问题进行说明。 

4.2.1 额外性论证中的投资分析 

如图 4-2 所示，额外性分析的第一步是识别可能的替代方案，排除不符合强

制性法律法规规定的；第二步作投资分析，如果投资分析中的敏感性分析可以证

明拟议 CDM 项目在没有 CER 收入的情况下不是最具有财务吸引力，或者不具

有经济可行性，则可以跳过障碍分析直接进行普遍性分析，进而说明项目是否具

有额外性。如果投资分析证明额外性失败，那么障碍分析就必须有。某种意义上

来说，投资分析论证额外性比障碍分析更加直观、更有说服力，绝大多数项目选

用这种方法，因此投资分析可以说是额外性论证中最为重要的一步。 

 

图 4-2 额外性论证流程1 

投资分析是普遍的财务分析，由于 CDM 项目的特殊性在于要利用内部收益

率（IRR）来证明项目额外性，需要遵循一些特殊的步骤（如图 4-3 所示）。CDM

                                           
1 UNFCCC CDM EB: Additionality T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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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投资分析的方法有三种，：简单成本分析，投资比较分析和基准线分析。选

择的时候遵循 2 个原则。 

第一，是否有 CDM 相关收益以外的收入。如果 CDM 项目活动和识别的替

代方案不产生除了 CDM 相关收益以外的其他经济收益，用简单成本分析。这种

方法是比较 CDM 项目活动和替代方案的成本，如果至少有一个替代方案的成本

比 CDM 项目活动少，那么就证明了额外性。简单成本分析不涉及到 IRR 计算，

因此也不在本部分讨论的范畴。 

如果CDM项目活动和识别的替代方案除了CDM相关收入还有其他收入（如

发电项目的售电收入，水泥厂余热回收利用项目的水泥销售收入等），则须选择

投资比较分析或是基准线分析，这就涉及到选择财务指标的问题。IRR 虽然不是

唯一的财务指标，但却是目前为止应用最多的（其他财务指标包括 NPV、成本

收益率和边际服务成本）。如果选用了 IRR 作为财务指标，DOE 审定材料时和

DOE 向 EB 递交注册材料时，IRR 计算表格式是必须之一，并且要求过程透明清

晰。而 DOE 所述的 PDD 经常出现的问题中就包括 IRR 敏感性分析、变化趋势

分析和数据出处等。 

第二，选择投资比较分析还是基准线分析可以遵照《指南》中关于投资比较

分析和基准线分析的第 15 条原则：“CDM 项目投资分析的目的在于证明在项目

参与方可以投资的替代方案中，至少有一个比拟议CDM项目更具有财务吸引力。

如果替代项目无论如何都需要投资，且基准排放基于该替代项目，那么证明至少

一个替代方案比拟议项目更具财务吸引力的唯一方法就是进行财务比较分析。因

此，基准线分析适用于基准情景不需要投资或者是不在项目业主控制范围内的情

况。”根据此原则，“如果基准情景必需要项目业主投资以提供同样（或替代）产

品或者服务”，采用投资比较分析，比较拟议 CDM 项目和替代方案的 IRR，如

果拟议 CDM 项目的 IRR 低于至少一个替代方案且敏感性分析结果依旧，则具有

额外性。 

“如果替代情景是电网供电，则不属于投资”，应采用基准线分析，分别计算

项目在没有 CER 收入和有 CER 收入两种情况下的内部收益率，并将前者作敏感

性分析并和行业基准收益率作比较。如果没有 CER 收入的项目内部收益率小于

行业基准收益率，且在各项指标合理变动的情况下（敏感性分析）依然不具备财

务上的可行性；有 CER 收入的项目内部收益率大于行业基准收益率，则此项目

具有经济上的额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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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投资分析的三种方法 

4.2.2 用 IRR 进行投资分析需要注意的问题 

IRR 的类别 

首先需要明确计算的是哪个内部收益率。内部收益率分为全投资内部收益

率、资本金内部收益率和投资各方内部收益率。它们的区别体现在考虑现金流入

和流出时的差异。目前 CDM 项目采用的内部收益率主要是前两者。在选择全投

资内部收益还是资本金内部收益率的问题上，EB 没有偏好，只要作出明确说明、

应用正确的现金流即可。比如，《指南》第 9 条说明，融资成本（如贷款本金偿

还贷款利息支付）不应考虑在全投资内部收益率的计算中。还应注意计算的 IRR
是税前还是税后，要与所参照的基准内部收益率相对应。《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

法与参数》中的全投资基准收益率为税前的收益。 

由于目前中国有很大一部分项目使用的是基准线分析（这和项目类型有关，

这部分项目都是以电网购电为基准线的），而中国通常使用的基准收益率是全投

资内部收益率（税前），故中国 CDM 项目在编制 PDD 时大多数计算的还是全

投资内部收益率。 

计算 IRR 需要的数据 

内部收益率是指在项目计入期内能使现金净流量现值之和等于初始投资的

折现率。公式如下： 

 

由公式可以看出，要算内部收益率需要几项数据：初始投资，每年的现金净

流量（年收入-年运营成本）和投资回收年限（t）。从财务的角度讲，一般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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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M 项目的初始投资发生在投资回收期第一年初；年收入与现金流量表中的现

金流入相对应，年运营成本与现金流量表中的现金流出相对应；投资回收期（t）
则是项目的“计入期”（crediting period）。初始投资、年运营成本、CER 收入需

要合理估算并反映真实情况，这里要稍作说明的是项目的营业收入。不同项目的

营业收入来源不同，可以大致分为卖电收入和非卖电收入，如表 4-7 所示，有的

项目产出是发电，有的项目产出是具体的产品，如水泥、建材等。对于发电项目

来说电价是计算营业收入的关键指标。有一些方法学下的项目被 EB 要求复审，

原因是要求解释为何要用固定电价而不考虑电价的变动（增长）。由于中国的电

价是政府调控的，频繁变动的可能性不大。但是 EB 可能不太了解这点，业主应

该阐述清楚。另外，电价含税与否、是否包括补贴都是需要考虑的因素，如果之

前提到了补贴，而在电价中没有反映出来，就有可能受到 DOE 或 EB 的质疑。 

表 4-7 各种类型 CDM 项目计算营业收入需要的数据 

项目类型 营业收

入来源 

需要数据 

可再生能源（水电、风电、生物质）发电 卖 

电 

收 

入 

 

电价，年发电量， 燃料替代（如天然气发电） 

甲烷和煤层气回收利用发电 

垃圾填埋气发电、垃圾焚烧发电 

水泥熟料替代 非 

卖 

电 

收 

入 

水泥价格，水泥年产量 

能效类（化工、水泥行业余热余压回收利用） 产品价格，年产量， 

造林、再造林 产品（木材、树脂）价格，年产量 

N2O 销毁 均采用净现值（NPV）分析法 

HFCs  简单成本法 

注：N2O 销毁项目均采用净现值（NPV）分析法；HFC 分解项目没有经济收益故一般不采用财务参数分析 

基准收益率的选择 

用基准线分析进行财务分析时，基准收益率的选择一定要准确、合理，否则

可能影响项目申请成功。《指南》里对业主选择基准收益率和 DOE 审定项目做

出了一些指导： 

 基准线的选择要和计算的 IRR 一致。如果算的是全投资内部收益率，基准收

益率也应该是全投资的。当地商业贷款利率或者资本的加权平均成本可以作

为全投资 IRR 的基准线。要求的/预期的资本金回报可以作为资本金内部收

益率基准线。如果 DOE 认为对于该项目活动和 IRR 类型是适用的，由相关

国家权威机构提出的基准线也可以用，我国现在使用的主要标准是《建设项

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第三版中的基准收益率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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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项目除了项目参与方之外还可以由其他实体开发，那么基准值应该基于

可公开获得的数据资源，DOE 可以很清楚的审定这个数据资源。因为如果另

外的实体也可以开发这个项目，那些投资者不愿意承担相应的风险并不足以

作为额外性论证的证据，因为这可能是基于该投资者对于预期收益的主观判

断。这些数据资源可以包括当地借贷利率、权益指数或者相关国家权威机构

制订的基准值。业主需要证明基准线的选择是可靠正确的，DOE 对于此类基

准值的审定也应出具其对项目活动实用性的意见。所应用的基准值必须适合

该拟议项目活动，不能将低风险投资的回报和即得/已得的高风险投资的回报

作比较。 

 使用公司内部基准值/预期回报（包括在资本加权平均成本计算中用到的资本

金预期回报）的条件是：只存在一个可能的项目开发者，并证明这个基准值

已经由该项目开发者在具有类似风险的类似项目中使用过；或者，如果该项

目开发者是新公司，那么必须证明该基准值在同一国家/地区在同一行业种使

用过。这要求公司的董事会和/或股东大会提供一份至少清晰的证据，同时要

求审定的 DOE 对项目开发机构提供的财务证明进行全面的评估，包括拟议

的过去 3 年的类似项目相关的财务活动评估。 

EB 还曾经提出要求考虑内部收益率基准值的行业选择问题。比如水泥行业

余热余压回收，该选择水泥行业的标准还是电力行业的标准，或者是公司内部收

益率。不论是选择哪个标准，都要提供充足的支持论据，以免遭来 DOE 或 EB
的质疑。 

敏感性分析 

    敏感性分析的目的是确定项目活动在哪种情况下可能超过基准值（基准线分

析）或者变得比替代项目更有吸引力（投资比较分析），并确定这种情况发生的

可能性，从而确认投资分析中一些假设的适用性。《指南》作出了 2 条关于敏感

性分析的规定： 

 只有占项目总成本或项目总收入比例超过 20%的变量（包括初始投资）需要

进行敏感性分析，结果须在 PDD 中提交，并且图形是可重复的。如果 DOE
认为一些变量虽然没有占到总成本或总收入的 20%以上，但对分析产生了实

质性的影响，则应该在提出修改意见要求将此变量包括进来。 

 DOE 应该认真评估变量的变动范围是否合理。以前的趋势可以作为评估的一

个参考。大体上说，敏感分析的变动范围应至少考虑正负 10%的变动，除非

对某些特别的项目不适用。如果变化后有的情景可能导致项目活动超过基准

值或变成最具有财务吸引力的替代方案，DOE 则应该提供这个情景发生概率

的评估，同时对比投资分析中假设的可能性，将项目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

特别的社会-经济和政策方面考虑进去。 

其他 

    普通项目计算 IRR 是为了考察项目是否具有财务吸引力，结合其它财务指

标如净现值、投资回收期等作出投资决策。CDM 项目中计算 IRR 则是为了论证

项目额外性。普通项目的投资决策中 IRR 越高表示项目盈利性越大，而在 CDM
项目中如果不考虑 CER 收入的 IRR 过高却有可能给项目申请带来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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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R 应该具有可重复性。可重复性是指 DNA、DOE 或者 EB 审核时计算出

的内部收益率应该和项目设计文件中的内部收益率一致。通常这些机构会以可研

报告作为参考，所以编写项目设计文件时应注意是否与可研报告中的假设和结论

相同。比如，营业收入中是否考虑了政府补贴，中国政府对 CER 收入的征税 是
否计算在内，支出中是否考虑了城建、教育及其他，等等。 

项目的可研报告一般在申请 CDM 项目注册之前就完成了，通常可研中为了

使项目具有可行性会使用较高的 IRR，这和 CDM 项目的额外性原则是相悖的，

需要注意。 

 

4.2.3 案例分析 

以一个煤层气回收利用项目为例进行投资分析，该项目除了 CER 收入之外

还有发电产生的收入，故不选择简单成本分析。此外，项目的基准情景为电网购

电，故采用基准线分析。该项目业主需要提供的计算 IRR 关键财务指标如下： 
 

表 4-8 计算 IRR 关键财务指标 

装机容量 5MW 

年运行小时数 6,000h 

年发电量 30,000 MWh 

年运营成本 500 万 

初始投资 4500 万 

电价 0.375 元/KWh（含税）

年减排量 20 万 t CO2 e 

预计 CER 价格 70RMB /t CO2 e 

计入期 20 年 

增值税率 17% 

城建、教育及附加税率 11% 

由以上信息可以得到所需数据： 
1. 初始投资 4500 万 
2. 所得税前现金净流量：年收益-年运营成本 

 增值税的计算：增值税是用不含税1价格/不含税收入计算的 

                                           
1 “含税”和“不含税”均指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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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税收入=含税电价×年发电量=0.375×30,000,000=1125 万 
 不含税电价=含税电价/（1+17%）=0.3205 元/KWh 
 不含税收入=不含税电价×年发电量=0.3205×30,000,000=961.5 万 
 增值税=不含税收入×17%=961.5×17%=163.5 万 
 城建、教育及附加税=增值税×11%=163.5×11%=18 万 
 营业收入= 含税收入- 增值税- 城建、教育及附加税  

           或者=不含税收入-城建、教育及附加税=943.5 万 
 没有 CER 收入时的现金净流量为：营业收入-运营成本： 

943.5-500＝443.5 万 
 有 CER 收入时的现金净流量为：卖电收入+CER 收入-运营成本： 

943.5+70×20 -500=1843.5 万  

3. 投资回收期：20 年 

把以上几项数据计算得出，没有 CER 收入的 IRR 为 7.16%，低于行业基准

收益率 13%（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第三版，p204）；有 CER 收入的

IRR 为 42.93%，远远高出行业基准利率。 

敏感性分析的可变参数有：初始投资、年运营成本和年发电量，变动后数值

见表 2 ，敏感性分析测试结果见表 3。从表 3 可以看出，在初始投资减少 10%、

年运营成本减少 10%或者年发电量增加 10%的情况下，内部收益率仍然低于行

业基准收益率，由此可看出主要参数的敏感性仍然不具有经济吸引力，项目额外

性成立。 

表 4-9 敏感性分析变量变动情况假设 

 -10% -5% 0% 5% 10% 

初始投资（万） 4050 4275 4500  4725 4950 

年运营成本（万） 450  475 500 525 550 

年发电量（MWh） 27,000 28,000 30,000 31, 500 33,000 

表 4-10 敏感性分析结果 

 -10% -5% 0% 5% 10% 

初始投资（万） 8.99% 8.25% 7.56% 6.93% 6.34% 

年运营成本（万） 9.02% 8.30% 7.56% 6.81% 6.04% 

年发电量（MWh） 4.61% 6.12% 7.56% 8.94% 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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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敏感性分析 

    总的来说，算好内部收益率对于项目的额外性论证十分重要。只有通过正确

的计算方法得到的内部收益率在审核时才经得起推敲，进而对项目申请产生积极

的作用。IRR 在这个项目申请过程中只是很微小的一个环节，但这个环节至关重

要，不容有失。同时，我们还需要关注、追踪 EB 在这方面的政策、指导，做到

“与时俱进”。 

    《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第三版中与 CDM 相关的行业基准收益率

（部分）如下： 

表 4-11 部分行业建设项目融资前税前财务基准收益率 

行业名称 基准收益率 

(%) 

行业名称 基准收益率 

(%) 

行业名称 基准收益率 

(%) 

火力发电 8 热电站 8 钢铁冶炼 12 

风力发电 5 水泥制造业 11 无机化学原料制造 10 

水库发电工程 7 煤炭采选 13 有机化学原料及中间体制造 11 

天然气发电 9 煤气生产 12 专用化学品制造（化工） 13 

电网送电工程 7 垃圾发电 5   

电网联网工程 7 垃圾处理 8   

信息来源：《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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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DM 政策建议 

加强地方发改委在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监督作用 

客观地说，中国气候立法体系已经初步形成，有利于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法

律体系也已初步确定，然而与 CDM 项目的相关立法明显滞后于《京都议定书》

等国际法文件的要求。《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仅是部门的行政规章，

法律地位较低，而清洁发展机制是一个与能源开发、利用和投资等重大事项有着

密切关系的法律机制，其所涉及的诸多内容应由具有高效力层级的法律来规定。

在项目实施层面涉及到的实施双方的权利、法律责任和义务以及技术转让、防止

CERs 交易价格恶性竞争、项目操作风险控制等方面，《管理办法》目前还没有

规定。此外，由于实施 CDM 还涉及外资和技术的引进、项目的审批许可、违规

的处罚，这些都不是部门规章可以解决的，需要由行政法规予以调整。 

从现行的 CDM 项目申报和审批流程来看（详见第二部分），地方发改委的

作用并未得到充分的发挥。可研报告是联合国 EB 考察中国项目额外性的主要依

据，目前的可研批复由地方发改委签发，地方发改委有必要对本省上报建设项目

进行甄别，对潜在 CDM 项目的可研报告投资分析中规定 CDM 的内容。此外，

审核理事会要求地方发改委必须在场，对地方管理部门造成一定的人力、财力的

浪费。 

在项目申报和实施过程中，可以充分发挥地方发改委的作用。在加强对地方

发改委相关部门的能力建设的基础上，发挥地方的信息优势，建议项目同时上报

国家和地方发改委，并由地方发改委进行项目初审。初审合格后，由地方发改委

出具证明，再由国家发改委启动该项目的专家审评等后续流程。项目获得注册或

签发后，规定项目业主必须尽快向地方发改委备案，由地方发改委统一上报基金

管理中心。 

从监督 CDM 项目的实施来看，也有必要从地方政府层面进行后续监督和管

理。针对已注册项目和签发项目，应确保收益分成及时、准确地上报基金管理中

心，切实保障国家利益。 
 
中国 CDM 项目可持续评价标准指标化 

对环境、社会、经济、技术等方面的效益要求均是各非附件一东道国 DNA
批准项目的重要标准。中国在完善 CDM 管理政策时，可以考虑将可持续影响评

价制度化、指标化，甚至可以考虑将其作为项目批准的必要条件。 
 
工业废气类项目收益分成改进建议 

根据本报告研究结果，建议如下： 

 HFC-23 项目 

当前 65%的收益比例是合理的。 

 N2O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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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硝酸和脂肪酸的生产成本不同，收益比例也应该有所区别。如果对脂肪

酸生产过程中的 N2O 减排项目采用当前的 30%的收益比例，那么硝酸生产

过程中的 N2O 减排项目收益比例应调整为脂肪酸项目的一半，也就是 15%。 

 PFC 项目 

PFC 项目的周期开发成本比 CO2项目高很多，其单位减排量的成本约为 CO2

项目的 10 倍。而这两类项目的 CER 收入相近，收益分享前后的收入制度存

在很大差距。PFC 项目收益分享后的收入只占 CO2 项目的不到 1/3。 

如果把 CDM 投资作为一项独立业务来考虑（区别于项目业主的主营业务），

CO2 和 PFC 的 CDM 项目年收入分别占主营业务收入的 15%和不到 1%（这

导致对 PFC 项目额外性的质疑，不管有没有 CER 收入。并且，就 PFC 项目

收入而言，有无 CDM 项目几乎没有区别）。 

与主营业务收入相比，铝厂的 CER 收入并不具有吸引力。将 CO2 项目和 PFC
项目的指标作简单比较，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发改委对 PFC 项目的收

益比例应等于或小于 CO2，以鼓励中国的项目业主和 CDM 开发方。 

 SF6 项目 

目前还没有关于 SF6 收益比例的论述。与 PFC 分析类似，我们建议 SF6 项目

的收益比例应等于或小于 CO2 项目。 
 
其他 
    为提高中国CDM项目的注册成功率，政府可继续以补充通知或公告的形式，

实时发布有利于中国企业 CDM 项目在申请 EB 注册时需要澄清的问题。比如本

报告所研究的行业内部收益率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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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中国已注册 HFC-23 分解项目 

项目 DNA 批准日期 注册日期 注册年减排量 (已签发减排量) 

浙江巨化 HFC-23 分解项目 20-Nov-05 3-Mar-06 5789682 (15014970) 

山东东岳 HFC23 分解清洁发展机制项目 20-Nov-05 13-Mar-06 10110117 (19072259) 

江苏梅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HFC23 分解清洁发展机制项目 20-Nov-05 4-Jun-06 8411432 (18649496) 

江苏常熟 3F 中昊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HFC23 分解项目 20-Nov-05 8-Aug-06 10437249 (24361509) 

临海市利民化工有限公司 HFC23 分解项目 7-Mar-06 27-Oct-06 4783753 (9569103) 

浙江东阳化工有限公司 HFC23 分解项目 7-Mar-06 27-Oct-06 3656598 (7312766)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第 2 个 HFC-23 分解项目 9-Aug-06 5-Apr-07 4809631 (8807177) 

中昊晨光化工研究院 HFC-23 分解项目 12-May-06 1-May-07 2065533 (3166153) 

山东中氟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HFC23 分解项目 9-Feb-07 14-Sep-07 4248092 (6869326) 

江苏常熟海科化学有限公司 HFC23 分解项目 10-May-07 15-Feb-08 3473385 (3473582) 

鹰鹏化工有限公司 HFC23 分解项目 9-Feb-07 20-Apr-09 7865277 (0) 

 
 
 
 
 
 
 
 



61 

 

附表 2 中国已注册 N2O 削减项目 
项目 DNA 批准日期 注册日期 注册减排量 (已签发减排量) 

中国开封晋开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硝酸厂尾气 N2O 催化减排项目 24-Oct-06 7-Apr-07 349822 (46262) 

河南神马尼龙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N2O 分解项目 21-Jul-06 12-Jul-07 4046514 (430514) 

辽宁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辽阳石化分公司 N2O 分解项目 8-Oct-06 30-Nov-07 10017235 (9302708) 

天脊集团第 3 硝酸生产线氧化亚氮减排项目 13-Jul-07 5-Mar-08 523900 

天脊集团第 1 硝酸生产线氧化亚氮减排项目 13-Jul-07 10-Mar-08 502194 

天脊集团第 2 硝酸生产线氧化亚氮减排项目 13-Jul-07 14-Mar-08 659071 

金象公司第 1 硝酸生产线氧化亚氮减排项目 13-Jul-07 20-Mar-08 188474 

金象公司第 2 硝酸生产线氧化亚氮减排项目 13-Jul-07 20-Mar-08 38541 

华阳迪尔第 1 硝酸生产线氧化亚氮减排项目 31-Jul-07 4-May-08 195151 

云南解化集团双加压硝酸装置氧化亚氮减排项目 31-Jul-07 5-May-08 75176 

柳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硝酸尾气 N2O 减排清洁发展机制项目 12-Jun-07 9-May-08 901850 

云南解化集团全加压硝酸装置氧化亚氮减排项目 31-Jul-07 10-May-08 161942 

华阳迪尔第 2 硝酸生产线氧化亚氮减排项目 31-Jul-07 11-May-08 57288 

云天化水富氧化亚氮减排项目 16-Oct-07 10-Jun-08 143574 

石家庄金石硝酸生产线氧化亚氮减排项目 16-Oct-07 27-Jun-08 198545 

乌拉山第 2 硝酸生产线氧化亚氮减排项目 17-Aug-07 27-Jun-08 180544 

乌拉山第 1 硝酸生产线氧化亚氮减排项目 17-Aug-07 27-Sep-08 187488 

重庆富源高压硝酸生产线氧化亚氮减排项目 27-Nov-07 20-Oct-08 164619 

川化硝酸生产氧化亚氮减排项目 21-Sep-07 24-Oct-08 372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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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淮南氧化亚氮（N2O）减排项目 18-Jul-08 6-Apr-09 228334 

四川泸天化 1 硝氧化亚氮（N2O）减排项目 18-Jul-08 8-Apr-09 137491 

济南化肥厂有限责任公司氧化亚氮减排项目（2 系统） 26-Mar-08 16-Apr-09 312301 

四川泸天化 2 硝氧化亚氮（N2O）减排项目 18-Jul-08 20-Apr-09 192333 

济南化肥厂有限责任公司氧化亚氮减排项目（1 系统） 26-Mar-08 22-Apr-09 242498 

陕西兴化氧化亚氮减排工程 27-Nov-07 30-Apr-09 575316 

黑龙江黑化集团有限公司氧化亚氮减排项目 28-May-08 7-May-09 279319 

 


